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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老保障及其国际比较

郭 士 征

养老保障是当今世界各 国最普遍的社会保障项 目之 一
,

并受到各国政府 的高度

重视
。

本文作者系统地 回顾 了世界一些国家养老保障制度的产生和发展
,

并对各种模

式进行了分析和 比较
,

论述 了各种模 式的发展和成熟过程
,

以及各种模式 的给付方

式
、

支付年龄
、

费用负担
、

财政方式及应用和比较
,

对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障事业

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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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老金制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
,

至今已深深地扎入各国的国民生活之 中
,

目前
,

实施养

老保障的国家已逾 1 50 个
,

它在解决劳动者的后顾之扰
、

满足老年生活的基本需要
,

以及对经济

的发展和稳定社会等
,

所起的积极作用都是有 目共睹的
。

虽然因经济原因和高龄化
,

在养老金

的给付上遇有困难
,

但各国都在寻求对策
,

一面增加社会投入
,

一面严格制度
、

杜绝漏洞
,

可以

说养老金制度正在剧烈的社会经济变动中成熟和发展
。

一
、

养老金的制度及其比较

(一 )养老金制度的演变和类型比较

根据养老金制度的发展线索
,

我们可从其发展系谱中发现可加对照的两个源流
,

这就是
:

1
.

以德国为代表
,

并以欧洲大陆为中心发展起来的
“

社会保险系统
” 。

应该说德国稗斯麦的

养老金制度的创立是欧洲大陆养老金制度发展的结果和延续
。

反过来
,

由于德国养老金制度是

以全体劳动者为对象
,

并且在欧洲大陆首次实施强制加入的规定
,

从而使这个社会养老保险制

度
,

达到与过去各种养老金制度不同的新境界
,

并给欧洲大陆其它国家以强劲的推动
,

成为现

代养老金制度的一大源流
。

2
.

以北欧和英国为代表
,

以
“

公的扶助
”

为主的流派
。 “

公的扶助
”
无筹资养老金

,

对象仅限

于生活穷困的老龄者
,

它有着种种限制
,

如所得限制
、

财产限制
、

年龄限制等等
,

养老金额虽有

定额或在某种幅度内予以裁量之分
,

但是金额是很少的
,

是购入最低生活必需品也不充分的额

度
,

并且有时还是不定期的
。

但即使这样
,

受给者的人数仍然很多
,

19 世纪末曾达 60 岁以上老人

的 l / 4
。

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
,

世界各国的养老金制度
,

基本就是沿着这两股源流发展
,

并

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为两大类型
,

这就是
“ 所得比例型

”
和

“
一律定额型

” 。

前者以社会保险为方

式
,

德国是重要典型
;
后者则在

“

公的扶助
”
基础上扩大给付范围

,

英国是重要典型
。

战后
, “

所得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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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型
”
由于本身具备社会保险的特殊功能

,

发展 比较顺利
。

但是
“

一律定额型
”
由于财经筹措

的制约 (不可能不断提高给付额度 )
,

逐渐难以维持
,

再加上战后福利主义思潮的影响
,

许多这

类国家从 6。年代中期开始
,

都先后发生了向
“

所得比例型
”
靠拢的新变化

,

不过不是废除一律定

倾
,

而是把原来的一律定额养着金作为
“ 基础部分

” ,

又在定额的上面设立了
“

所得比例
”

养老

金
,

这样也就形成了
“
二阶层式

”

的养老金制度
。

当然至今仍在坚持单一的
“
一律定额

” 的国家也

还存在
,

如荷兰
、

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
,

但不同的是政府加大投入
,

定倾有了很大提高
。

由此
,

世界上养老金制度实际存在三种类型
,

即
“
所得比例型

” 、 “

一律定撅型
” 和

“
二阶层

型
” ,

这三种类塑养老金的指导思想和应用方式是各不相同的
.

首先
, “
所得比例型

”
是基于保障

过去所得为指导思想
,

其财源主要是保险费
,

所以一定期间按所得比例缴付保险费是支付养老

金的必要条件
,

与此相对的养老金额
,

是按照各被保险者的加入时间和所得额分别给付
。

其次
,

“
一律定额型

”

是基于保障老龄者基本生活为指导思想
,

也就是当年老丧失劳动能力而生活穷

困时
,

只要达到一定高龄
,

国民可领取同样金额的养老金
。

其财源是税金
,

与个人过去的所得无

关
。

第三
, “

二阶层型
”
是基于保障过去生活水准为指导思想

,

在保障所有 国民最低生活水准的

基础上 (基础养老金 )
,

使在职劳动者能在年老退休后
,

尽可能维持过去的生活水准 (所得比例

养老金 )
。 “

二阶层型
”
养老金制度的诞生

,

不仅提高了退休老人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准
,

而且为较

好地解决养老保障的财源筹措问题走出一条新路
,

可以说是世界养老金制度发展的新尝试
。

从

养老金制度的设计来看
,

它更具合理性
,

是公的扶助和所得比例两种机制的有效结合
,

现在北

欧
、

英联邦国家
,

以及日本等都已在实施这种二阶层养老金制度
。

(二 )欧美养老金制度的比较

甲

争

与历史悠久的欧洲比较
,

美国的养老金制度是比较年青的
,

至今才 50 多年的历史
,

至少在

以下四点与欧洲的养老金制度有着明显区别
:

①适用范围— 欧洲大陆的国家往往都以身份

不同
,

建立多种养老金制度
,

而美国只有单一的面向劳动者实施的制度 (公的 )
,

由此也使美国

公的养老金制度仅适用于就业者
,

而欧洲国家养老金制度一般都以全体国民 (或居民 )为对象
;

②制度成熟— 欧洲国家养老金制度的成熟期
,

一般至少在 30 年以上
,

高的要 50 年
,

也就是加

入并筹资 30 年以上才能领取全额养老金
。

但是美国养老金制度具有
“

早期成熟
”

的特点
,

目前这

个加入资格期虽 已延至 10 年
,

但超过规定期间 ( 1 0年以上 )与给付金额无关
,

这又与欧洲国家有

关加入年限长短来决定养老金额的规定形成了鲜明对照
;③费用负担— 在欧洲

,

不说
“

一律

定额型
”
的财源主要是来自税收的国库

,

就是采用
“
所得比例型

”

的社会保险方式国家国库负担

都要占到相当比重
.

但是美国的养老金制度
,

却是仅仅依靠以社会保障税形式出现的劳资折半

筹资
,

国库完全不负担
。

因此
,

美国公的养老金给付
,

实际是劳资分期缴纳的款项
,

养老金财政

是建立在所谓的自立自助基础上的
;④替代给付— 欧洲国家的养老金给付

,

一般在规定的收

入范围内
,

不论其收入高低
,

其支付替代率墓本是一致的
.

但是
,

美国在替代给付上
,

实行的是

与递进税相似的做法
,

即对低所得者以较高的替代给付率
。

二
、

养老金的给付及其比较

(一 )给付类别

养老金的给付是养老金制度中的核心问题
,

由于养老金制度的类型和应用方式的决定
,

养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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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金的给付也被分为三大类
:

1
.

定额给付— 这是
“

一律定额型
”

养老金制度的给付方式
,

对象是达到一定年龄要求的

在住老龄者
,

无所得限制一律给付
。

但是
,

由于定额给付的对象并不局限于国民
,

而是所有居

民
,

因此一般都把在该国的居住期作为受给的条件
。

如加拿大对这个居住期就掌握得十分严

格
,

只有 18 岁后在该国居住 40 年以上者
,

才能获得全额养老金
,

否则居住期短于规定年限的
,

养

老金的定额也将比例性地减额
。

2
.

所得比例给付— 这是社会保险的给付方式
,

对象主要是所得阶层的退休劳动者
,

所得

比例给付的依据是过去的所得和加人的年数
。

对于过去所得 的处理
,

各国显然差别很大
,

有以

加入全期间所得平均
,

也有仅以退休前几年所得平均 为依据的
,

自然就引起所得比例给讨的差

异
,

一般以后者给付为高
,

因为退休前夕的所得一般都较高所致
。

在加入年数方面
,

各国的规定

年限也不同
,

正如前述长至 50 年短至 10 年
,

但必须加入一定年数
,

无疑是给付的必要条件
。

3
,

定额给付十所得比例给付—
这种混合给付方式

,

是多年来养老金制度发展的成果
,

被

认为是最具合理性的给付方式
,

是真正能够做到
“

个人的公平性
” 和

“

社会的妥善性
”
相结合的

给付
。

在这里定额给付被作 为一种基础给付
,

是保障所有老龄者基本生活的
,

具有普遍性且给

付额不高
。

在定额给付之上所设的所得 比例给付
,

具有提高养老金给付的意义
,

由于对象是在

职劳动者
,

作为对他们劳动的 回抱也是理所当然的
。

不过
,

也应注意两者相加后使养老金替代

率过高的情况出现
,

因为公的养老金乃是过去所得一定比例的替代
,

替代率如过高显然是不合

理的
。

为了避免这种情况
,

英国和瑞典等国都在计算所得比例给付部分时
,

从过去所得中扣去

规定的金额 (一般在 45 0~ 9 00 美元之间 )
,

即只把超过规定金额之上的部分
,

作为所得比例给付

的算定对象
。

理由是扣除部分 已在基础给付中充分替代
,

如果不除去的话
,

就会产生低所得者

的基础定额给付
,

加上所得 比例给付的合计额要超过过去所得的情况
。

目前
,

这种混合给付方

式在许多国家获得较高评价
,

认为它正体现了基础与提高的结合
,

普通居民利益和劳动者权利

的结合
,

也许是今后合理提高养老金给付的有效途径
。

专

(二 )算定方法

不用说
,

养老金给付额的算定方法是随给付方式而决定的
,

既然给付方式分为三类
,

那么

给付的算定方法也大致分为三种
。

1
.

单一方式国家的算定方法分别是
:

① 德 国 劳 动 者 养 老 金
、

职 员 养 老 金— 个 人 算 定 基 础 ( 整 个 雇 佣 期 间

全体被保险者的平均工资
个人平均工资

·

最高为 2
.

o o) x 一般算定基础 (联邦政府每年所定额度
·

3 1“ 1马克
年

/ 1 9 9 2年 ) x i s八 o o o x 被保险期

②法国一般制度养老金— 最高的 10 年间平均工资 x 给付率 (相对支给开始年龄和筹资

期
,

分别在 25 一 50 铸幅度 内 ) x 〔筹资期 (以季度为计算单位 ) 一 1 50 〕

③美国老龄遗传残废养老金—
整个加入期的平均工资月额 (除去最低的五年 ) x 一定的

给付率

平均工资月额 35 6美元以下 x 给付率 0
.

9

( 1 9 9 2年规定 ) 3 5 6一 2 14 5美元 x 给付率 0
.

3 2

2 1 4 5美元以上 x 给付率 0
.

15

。

3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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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三国养老金算定方法的共同之处
,

就是都以过去所得为基准
,

但平均工资的期间基准

和所得 比例的给付率 处理方法不同
。

首先平均工资期间最长的要数德国
,

是整个雇佣期的平

均
,

其次是美国
,

是除去最低五年的整个加入期平均
,

法国则短得多
,

并且取最高的数年平均工

资为基准
,

所以仅从这点来看
,

对提高养老金给付有利
。

其次
,

在给付率的处理上
,

德国和法国

都与筹资期挂钩
,

而美国则与平均工资月额挂钩 (只要加入 10 年以上
,

筹资期对给付额没有影

响 )
。

相比之下
,

美国的算定方法更具所得再分配的功能
。

此外
,

三国对被扶养家属的加算也采

取 了不同的方法
,

德国没有加算规定
,

但美国对有 65 岁以上妻子和未满 18 岁孩子的受给者
,

分

别加算年金额的 50 铸
。

法国除对有 3 个孩子以上的受给者加算年金额的 10 呱以外
,

对其“ 岁以

上的妻子还给予定额加算 4 0 。。法朗
。

相比之下
,

美国的算定方法对受给者的家属采取了宽容的

态度
,

德国则相对严格
,

这可能与德国算定方法所导致的给付率较高有关
。

2
.

混合方式国家的算定方法分别是
:

①英国的基础养老金十报酬 比例养老金— 基础部分 〔 (单身 46
.

9英磅 /周
、

夫妇 75
.

1英磅

/周 ) X

以下 ) 〕

加入年数

规定加入年数
〕+ 报酬比例部分 〔整个加入期的所得平均额 x 1

.

25 肠 又 加入年数 ( 20 年

②瑞典的基础养老金 + 附加养老金— 基础部分 〔单身
:

基础额 ( 2 9 7 0。克朗 / 1 9 9 2年 ) 只

96 呱 ;
夫妇

:

基础额 ( 2 9 7 0。克朗 / 1 9 9 2年 ) x 1 57 % 〕十附加部分 〔最高 15 年间平均的养老金点

搏生耀臀络羲翡
鱼题 ) x 基础额 x 6 0% 又加些笔曝鱼

旦卫 〕

,

解

③ 日本的国民养老金十厚生养老金— 基础部分 〔月额 6
.

14 4 2万 日元 (加人 40 年者
、

不足

减额 )〕+ 所得 比例部分 〔平均标准报酬月额 x 相对出生年月的系数 (

黑
一

黑
) x 被保险月

, ~ ~
、 · - ·

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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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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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三国养老金的给付
,

都有
“

基础 + 所得 比例
”
一阶层算定结构

,

这是最基本的相同之

处
。

但是
,

其它方面差异仍很多
,

主要有①基础部分瑞典是单纯定额
,

英国和 日本则是考虑加入

年数的定额
;②对基础部位的定额处理不同

,

英国
、

瑞典对单身和夫妇采用不同标准
,

而 日本对

即使是夫妇也是人均定额处理
;③对基础养老金的筹资要求

,

日本和英国都有严格规定
,

日本

是定额筹资
,

英国则规定必须筹资所得下限 (与单身定额养老金相等 )的 52 倍以上
,

相比之下瑞

典则无筹资要求
;④在所得 比例部分的所得平均基准期上

,

英国和 日本都是整个加入期
,

而瑞

典仅是 (最高的 ) 巧年的平均
,

因此对给付有利
;⑤在筹资期的最低要求上

,

日本和英国都有明

确规定
,

如日本对定额基础部分
,

就有至少筹资 25 年的规定
,

但瑞典不仅对基础部分没有筹资

期要求 (仅有居住期要求 )
,

就是对附加部分也只规定很短的筹资期 (3 年以上 ) ;⑥在对被扶养

者的加算上
,

日本和英国都有定额规定
,

日本厚生养老金中
,

筹资 2 0年以上的受给者配偶 (65 岁

以上 )和子女 ( 18 岁以下 )
,

均多加算月额 17 7 0 8日元 ( 1 9 9 2年 )
。

英国也对报酬 比例养老金的受给

者家属定额加算
,

妻28
.

2英磅 /周
,

子女 9
.

65 英磅 /周
。

上述两国被扶养者的加算
,

都不影响基础

养老金的给付
。

瑞典仅对基础养老金受给者的子女 ( 16 岁以下 )加算
,

额度是基础额的 25 俗
; ⑦

在对待养老金的最高给付额上
,

三国虽都有适当措置加以限制
,

但采用方法不同
,

日本和英国

都对算定前的过去平均所得 ( 日本是
“

标准报酬月额 ") 设上限
,

而瑞典则是对算定后的给付额

设上限
,

1” l年规定养老金额不能超过基础额的 7
.

5倍
。



三
、

养老金的水准及其比较

养老金水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国民生活的状况
,

也可以说是社会综合整治水

平的标志之一
。

对养老金水准进行国际比较
,

当前世界最通行的是在以下三个
“

基准
”
上进行 比

较
。

(一 )所得平均墓准

在所有的养老金给付中
, “

所得比例
”
应是最具普遍意义的

。

所谓
“

所得 比例
”

是针对过去所

得而言
,

而
“

过去所得
” 又是一个统称

,

相对过去所得的平均
,

所以是加入养老保险整个期间的

平均所得
,

也可以仅仅是退休前几年所得的平均
,

而采取不同的平均基准
,

将会直接影响养老

金给付水准
,

因此有必要进行认真研究
。

我们知道
,

现代养老金实际是在职时工资的延长
,

也可

以说是退休前工资的置换
,

退休者的心理也是希望退休后能获得过去所得的一定比例
。

但是
,

由于各国在掌握加入期间平均所得基准上差别很大
,

导致即使所得比例接近
,

而养老金水准仍

然出现高低不一的现象
。

一般来说
,

采用的
“

所得平均基准
”

期越短
,

养老金的给付水准就越高
。

例如意大利是仅以退职前 5年间平均所得为基准
,

西班牙更是采用退休前 7年中最高的 2年平均

工资为基准
,

由于
“

所得平均基准
”

期较短
,

养老金额就相对较高
。

(二 )替代率墓准

所谓替代率
,

就是养老金额相对过去所得的比率
,

它是当今衡量养老金水准的主要标志
,

它所依据的是
“

过去所得
” ,

但过去所得有虚工 资 ( 尚未扣款的工资 )和实工资 (扣除后可处理收

入 )之分
,

由于依据前后两种不同基准
,

从而不仅使替代率大相径庭
,

而且使养老金的实质水准

相差悬殊
,

这是 比较养老金水准必须加以注意的
。

例如德国
,

过去一直采用虚工资为替代率的

依据基准
,

1 9 5 7年和 1 9 8 0年的养老金替代率
,

分别是 50
.

9%和 44
.

6%
,

显然是下降 了
。

但是
,

1 9 5 7年的人均扣款约占 14 %
,

而 1 9 8 0年的扣款已增至 30 %
,

因此根据实工资计算的养老金替代

率
,

分别是 5 9
.

2俗和 63
.

8%
,

反而是提高了
。

布

(三 )调整基准

养老金的水准经常要受到物价和工资波动的影响
,

为了使经济变动下的养老金能够
“

保

值
” ,

各国一般都设计有基于某种基准的调整机制
,

在欧美各国称其为
“

自动调整制
”
和

“

指数

化
” 。

根据各国的现状
,

目前的
“

调整基准
”

有三个
:

①物价指数 ;②工资指数 ;③物价指数与工资

指数的结合
。

各国根据本国的国情和政策实施
,

分别选择其中一种基准
,

调整养老金的给付
。

在 件
物价或工资指数变动的情况下

,

对原有养老金额实行调整
,

又 主要有两种方法
:

①根据指数变

动
,

自动调整养老金额
; ②参照指数变动

,

经审议或立法措施而改定养老金额
。

通常来说
,

只有

变动指数达到一定幅度 以上时
,

才对养老金额予以修正
,

这个幅度虽根据各国实际情况而有所

不同
,

但一般都在 1呢一 3%左右
。

综观全局
,

目前世界各国公的养老金水准
,

以瑞典
、

德国
、

日本为较高
。

英国虽曾是福利 国

家典型
,

但现在比起欧洲大陆各国来要低
,

一般民众对民间 (私的 )养老金依存度很高
。

加拿大

也较低
,

提高养老金水准是十余年来未能解决的悬案
。

美国和法国的养老金水准处于上述各国

的中间状态
。

意大利的养老金水准虽很高
,

但近年财政状况急剧恶化
,

因此 已在调低水准
。

但是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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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体上来说
,

虽然每个国家的养老金水准多少都有些差别
,

但就现在的发达国家的状况
,

已大

致被标准化
,

也就是各国的养老金水准相差不大
。

如果是体力劳动者
,

仅公的养老金 已能保障

其基本生活所需
,

再加上普遍存在的企业养老金
,

基本能过上与在职时差不多程度的生活
。

对

事务性白领阶层来说
,

虽公的养老金不能说是十分充分的
,

但补充了企业养老金后
,

仍可基本

接近过去的收入
。

据各国统计
,

在全体贫困者的比例中
,

老龄者比现职劳动者更少
。

布

四
、

养老金的支付年龄及其比较

养老金制度虽是一种老后保障
,

但一般都规定有必需的条件
,

其中年龄条件
,

即到达一定

年龄后才能受给养老金
,

就是其中重要条件之一
,

即使把税金作为财源的无筹资一律给付养老

金制度
,

也把年龄作为仅有的两个条件之一 ( 另是居住期 )
,

至于筹资制的养老保险
,

更是把开

始支付年龄
,

作为养老保险制度的核心 内容
,

严格实行之
。

但是
,

与养老金制度的其它问题 比

较
,

各国在养老金的开始支付年龄问题上
,

显然表现出有更多的共同点
,

这也反映出当今世界

养老金制度发展的一个侧面
。

如分析比较
,

以下三个方面颇为引人注 目
:

〔一 )大势趋同

节

争

养老金的开始支付年龄问题
,

是个敏感的重要政策课题
,

由于它对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关

系重大
,

所以一直为各国政府所重视
。

例如将养老金开始支付年龄
,

从 65 岁稍向“ 岁推迟一年
,

则养老金给付就能减少 5~ 10 %
。

此外
,

养老金开始支付年龄的规定
,

又对退职意志的决定和整

个社会的雇佣调节有很大影响
,

因此往往又被视为社会总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予以研究

和谨慎地实施
。

据统计
,

目前在 O E C D 24 个成员国中
,

法定养老金开始支付年龄 男为 65 岁以上

的有 19 国
,

女 6 0岁以上的有 21 国
,

均 占绝大多数
。

其 中支付年龄高的国家娜威
、

冰岛是 67 岁
,

瑞

典过去也是 67 岁
,

1 9 8 6年起改为 65 岁
,

与这些北欧国家形成对照的是 日本和意大利
,

养老金支

付年龄是男 60 岁
、

女55 岁
。

不过
,

这仅仅是法定的支付要求
,

实际支付则与此大相径庭
。

近年来
,

各国政府由于都面临既要减轻社会保障支出所带来的过重负担
,

又要妥善解决社会就业的难

题
,

为此各国都不约而同地对养老金支付年龄作了修正
,

由于国情不同
,

所以处理方法也各异
,

但最终的结果却使各国达到惊人的趋同
。

一是欧美实际支付年龄降低
,

而 日本提高
,

二者开始

趋同
; 二是男女支付年龄的差距开始缩小

。

在欧美各国
,

虽然传统的法定养老金开始支付年龄
,

一般都以 65 岁 ( 男性 ) 为多
,

但近年来

由于
:

①企业因技 术革新结果
,

造成适应性比经验更重要的情况
,

希望高龄者早期引退
,

以便让

位于年轻人
;②劳动者在要求缩短每周劳动时间和增加余暇的同时

,

也要求能缩短一生的劳动

期间
,

较早地到手养老金
,

以便能过上 自由的退休生活
; ③经济普遍不景气

,

失业大量增加
,

已

构成深刻的社会问题
,

为消除社会不安
,

需要给年青人就职
,

为此要修正政策
,

以便使高龄者早

期引退获得养老金
,

而把职位让位于年青人
。

总之
,

欧美各国为增加年青失业工人的就业机会
,

作为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一项新政策
,

引入了奖励早期引退和部分引退的措施
,

从而不仅使养老

金给付相对增加
,

而且使实际养老金支付年龄显著下降
。

如德国的法定支付年龄男女均为 “ 岁

起
,

但现在实际的支付年龄 已降至男62 岁
、

女 60
.

8岁
。

又如美国也如此
,

法定开始支付养老金的

年龄虽也是 65 岁
,

但实际已降低到男63
.

6岁
、

女 63
.

3岁
。



(二 ) 重新回归

由于欧美各国的
“
早期引退

”
相当盛行

,

促使依靠养老金生活的人数大增
,

所需费用也因此

剧升
,

并且都重重地落在现职劳动者身上
,

依照日前欧美各国的老龄化趋势
,

这实在是形势严

峨
。

因此
,

不少国家从 O9 年代开始
,

就着手使养老金的支付年龄回归到过去传统性的支付年龄

规定上
,

甚至提得更高
。

比如美国公的养老金在进人 21 世纪后
,

法定开始支付年龄将提高到 67

岁
,

虽然这需要 40 年才能完成
,

但对于现在起未到 67 岁的养老金受给者来说
,

就只能得到减额

给付了
,

这也是此次养老金改革的主要动机
。

另外
,

德国养老金的支付年龄重新恢复到 65 岁
,

这

将使 65 岁前早退的人只能得到减额养老金
。

日本养老金财政虽还没有欧美各国那样拮据
,

但未

雨绸缪也准备将法定的养老金支付年龄提高到 65 岁 ( 男性 )
。

综合各国高龄化的发展和财政状

况
,

今后把养老金支给年龄重新 回归到 65 岁以上是不可避免的
。

但是
,

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解决

财政问题
,

还应考虑国民的利益和经济形势
,

特别是要结合劳动力市场的动向去慎重处理
。

备

(三 )软性过渡

虽然各国政府都规定 了养老金的法定支付年龄
,

但为了更好地适应和保障尚未到达法定

年龄的高龄者的需要和利益
,

不少国家都先后地建立了
“
养老金的提前 (或推后 )支取制度

” ,

以

及
“

在职养老金制度
” ,

观其实施效果
,

自然各有利弊
,

但不可否认这两项与养老金支付年龄有

关的制度
,

确实对高龄者顺利地过渡到法定支付期起了不小的积极作用
。

1
.

养老金的提前 (或推后 )支取制度
。

目前多数发达国家均 已采用
,

具体应用上的异同点

有
:

①
“

提前支取
”

养老金必须是 60 岁的高龄者
, “

推后支取
”

养老金也限制在 70 岁以前
,

这些要

求各国大致是相同的
。

② “
提前支取

”

养老金
,

必须减额 (相对于法定支付年龄时的金额 )
, “

推后 支取
”
养老金也可

增额
。

增减额的幅度和应用方法
,

大多数国家以平均增减年率的计算方法为最普遍
。

减额年率

以美国最高
,

达 6
.

7呢
,

表现出较强的阻止提前支取的倾向
,

瑞典也较高
,

达 6
.

0弘
,

最低的德国
,

为 3
.

6%
。

增额年率则以德 国和瑞典为高
,

达 7
.

2%
,

充分表达了鼓励推后支取的政策愿望
,

最

低的是美国
,

仅为 3
.

0呱
。

③有的国家仅有
“

推后支取
”
的增额规定

,

是为应付养老金支出猛增而采取的措施
,

其典型

是英国和法国
。

④法国虽有
“

推后支取
”

养老金的规定
,

但其适用对象仅限于筹资期未满 ( 1 50 个季度以下 )

的养老金受给者
,

并且没有增额规定
,

只是增加筹资期
,

即 60 岁 (法定支付年龄 )后
,

每推后一年

支取
,

筹资期可增加 10 铸
,

直到满 1 50 个季度为止
,

从而可获得正常金额的养老金给付
。

⑤ 日本在提前 (或推后 )支取制度上
,

别树一帜颇有新意
,

它采用的不是平均增减年率
,

而

是相对金额季午增减
,

采用不同的百分比 (以法定支付年龄时的额度为` 0 0% )
。

如国民基础养

老金中规定
,

从 60 岁开始可获全额养老金给付的 58 %
,

以后逐年提高
,

直至 65 岁时的 100 呱
,

如

果是推后支取 (6 6岁起 )
,

那么给付率也逐年提高
,

70 岁时所获养老金额是 65 岁时额度的 1 88 %
。

此外旧本还对提前支取的养老金实行与物价指数挂钩的规定
,

但比较而言
,

以到达法定支付

年龄后的物价补贴为高
,

以鼓励高龄者尽可能不要提前支取
。

2
.

在职养老金制度
。

这是近数年来各国养老金政策上一个重大变化
,

虽然表面的理 由是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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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能使60 岁的人能从就职的劳动生活平稳地向引退生活过渡
,

以利高龄者的身心健康 〔欧洲称

其为向引退生活的
认
软着陆

”
)

,

但实际还有言外之意
,

是出于既要重新回归即提高养老金支付

年龄
,

又要缓和因此而带来的社会不满
。

作为一项政治和财政上的双刃剑
,

在职养老金制度在

近数年的欧美和 日本发展颇快
,

现除英国外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
。 “
在职养老

金制度
”

是 1 9 7 6年首先于瑞典发起的
,

即对 60 一“ 岁期间
,

在职劳动者的养老金支取
,

与其工作

量的增减同步进行
。

一旦超过 60 岁就减少工作量
,

其因此减少收入的部分就由养老金递补
,

这

样随着工作量的不断减少
,

工资收入虽也跟着不断减少
,

但养老金部分却在不断增加
,

直到 65

岁时
,

工资收入完全没有了
,

但能取得全额养老金
。

当然
,

各国在具体实施时
,

也根据本国情况

作了必要的补充和修正
。

五
、

养老金的费用负担及其比较

我们知道
,

养老金制度并不完全是一种谁负担就向谁支付的结构
,

但就其费用负担的方式

来看
,

还是与支付的对象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
.

换言之
,

采用何种负担方式
,

要视支付对象及其

所属制度而定
。

例如
,

作为国家的责任
,

把无筹资能力的贫困者和全体国民作为对象的无筹资

制度和一律给付制度
,

就采用了完全是税金负担的方式
,

而把有收入的劳动者作为对象的社会

养老保险制度
,

则主要采用保险费负担的方式
。

从这也可说明
,

当今世界各国养老金的 费用负

担方式
,

主要就是由税金和保险费两大类组成
。

首先
,

所谓税金负担的方式
,

就是养老金的财源
,

是依靠目的税或来自一般税收的国库负

担
。

如美国就是依靠 目的税负担费用的典型国家
,

以社会保障税负担包括养老金在 内的绝大

部分费用 (根据所得最高税率可达 27 铸 )
,

国库原则上不负担
。

但是
,

与美国形成对照的是 加拿

大
,

它不存在目的税
,

而是全部依靠国库负担
。

由于养老金的增长要受到国库 负担能 力和税收

承受能力的限制
,

因此以税金负担费用的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
。

其次
,

所谓保险费负担的方式
,

就是养老金的财源
,

主要来 自保险费
,

但以 国库的部分负担

为补充
。

法国是全部依靠保险 费负担 (国库不负担 )的少数国家之一
。

德国
、

英 国等除主要由保

险费负担之外
,

国库也分别负担 12 一 15 多和 18 呱
。

日本是
“
二阶层结构

” ,

对其基础部分除有定

额保险 费负担外
,

国库负担高达 33 呱
。

从保险费率来看
,

英国
、

德国
、

法国三国较高
,

分别达 此

一 2 5
.

3% (根据所得 )
、

17
.

7弘和 16
.

35 %加从加入者个人负担来看
,

英国最高
,

加入者缴付的

保险费相当个人所得的 11
.

7%
,

其次是德国
,

法国较低仅 .6 55 俗
。

目前
,

这两种负担方式都有些发展
,

并且都朝着 向相 互吸收功能的方向发展
。

原先虽是税

金负担
,

但为提高养老金给付和减少国家财政支出
,

就利用了保险功能
,

建立
“
二阶层

”
混 合方

式养老金制度便是明证之一
。

有些国家如 日本更进而把基础部分也改为保险费与国库共同负

担
。

而保险费负担方式的国家
,

也以同样的原因
,

使制度中的一些规定能具备税金功能
,

例如瑞

士
、

比利时
、

瑞典等国家改变了筹资与支付同时设报酬上限的惯例
,

而仅对支付设报酬上限
,

筹

资却不予设置
,

如此一来就使筹资与支付关系趋向薄弱
,

筹资的是保险费不如说实际更接近税

金
。

英国为减少阻力
,

做法稍有不同
,

即对本人的筹资继续采用报酬上限规定
,

但对企业主的筹

资则改为以报酬总额算定
,

所以这些变化也使保险费负担方式
,

渗进了近似税金负担的因素
。

六
、

养老金制度的财政方式及其比较

目前
,

世界上养老金制度的财政方式主要是两种
:

①积存方式
。

撇除国库援助
,

加入者的养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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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金的给付主要来 自本人加入期间筹资 (或与企业共同筹资 ) 的积累
。

本人 ( 或与企业共同 ) 按

月缴付保险费并予以积累
,

当到达年老退休时
,

就取出积存资金用于 养老金的给付
。

因此
,

这种

方式必须经过相当年数
,

否则不能支付充分的养老金额
。

目前应用这种方式的主要是养老金制

度建立不久的国家
;②

“

赋课方式
” 。

特点是没有积累
,

仅仅根据每年需要支付的给付金额
,

征收

保险费或税金
。

因此
,

这种方式是根据每年给付总额的增减而增减征收的费用
。

目前应用这种

方式的国家很多
,

尤其是养老金制度 已有相当历史的发达国家
,

更是大部分采用之
。

如把这两种财政方式的实际内容加以比较
, “

积存方式
”
实际类似一种储蓄

,

自己 (或与企

业共同 ) 以分期付款积累
,

自己享用养老金
,

也就是各人拿到养老金
,

实际是各人 (或与企业共

同 )分期筹出的款项
。

相对于此
, “

赋课方式
”

却是一种世代间的扶养
,

即年青一代赡养老一代
。

由于没有积累金
,

老龄者取得的养老金
,

是来自那个时点现职劳动者支付的保险费或税金
。

橄

(一 )财政方式的应用比较

一般地说
,

即使从养老金发展的历史来看
,

公的养老金制度最初几乎都是从
“
积存方式

”
开

始的
,

经过一定年数逐渐成熟时再使其转向
“

赋课方式
” 。

就以 1 9 13 年建立的瑞典养老金制度为

例
,

最初也是通过所得比例分期筹资
,

再根据各人 (或与企业共同 )分期筹资的积累而给付的结

构
,

所以要获全额养老金
,

必须要有 50 年的筹资
。

由于给付成熟需要很长岁月
,

而在成熟之前是

得不到全额养老金的
,

所以瑞典对制度成熟之前 已到达退休年龄的人
,

实行以
“

公的扶助
”
辅

之
。

但是
,

随着时代的变迁所带来的新的要求和更高期望
,

同时养老金制度也逐步走向成熟
,

这

样积累金与养老金的给付之间矛盾突出
,

因此 1 9 3 7年瑞典进行了财政方式的改革
,

即把以往的

养老金制度
,

分为
“

一律给付
”
和

“

所得比例
”

两个阶层
,

前者是
“

赋课方式
” ,

后者用
“

积存方式
” 。

由此可见
,

财政方式的转换
,

其动力是为应付制度成熟和更高要求所带来的财政压力
。

战后
,

许

多国家也步瑞典之后尘
,

进行 了机制转换
,

使
“

赋课方式
”

在欧美国家逐渐占了上风
,

其背景也

是战后各国的通货膨胀
、

制度成熟等导致养老金给付急剧提高
, “

积存方式
”
积累的资金已远不

能适应
,

因此只能向
“
赋课方式

”

靠拢
。

但是
,

一反常例在建立养老金制度初期
,

就采用
“

赋课方式
”
的国家也有

,

这以建立期远比

欧洲晚得多的美国养老金财政方式为最典型
。

由于美国养老金制度一开始就采取
“

早期成熟
”

的结构
,

即最初仅规定加入一年半
,

就能领取全额养老金之故
,

所以采用的财政方式就必须是
“

赋课方式
” 。

最初
,

美国养老金制度的受给者人数很少
,

所以不仅筹资期短
,

而且分期筹资率也

很低
,

但因此给以后带来了种种问题
:

①世代间的不公平
。

虽然是同一的给付规定
,

当初的世代

和后来的世代之间
,

所负担的分期筹资有显著差别
,

其结果是在制度刚建立时的最初世代 ( 同

后来的世代比较 )
,

显然获得了多额利益
;②对养老金财政产生了错误理解

。

因为最初期间
,

即

使是高额的养老金
,

负担的分期筹资额也是很低的
,

这就容易使人们产生公的养老金是低负担

高福利的错觉
,

同时管理部门也易缺乏对成熟时负担的远期考虑
,

一味实施过高的给付
,

从而

很快就招致了财政问题
; ③给分期筹资带来困难

。

由于最初实行
“

赋课方式
” ,

分期筹资额量相

当低的
,

但随着受给者的增加
,

支付也跟着增加
,

除延长筹资期外
,

还必须提高每年的分期筹资

率
,

然而一般国民对此不理解
,

关心的仅仅是自己负担的分期筹资
,

他们搞不懂养老金给付几

乎没变
,

为什么分期筹资却每年都要大幅上升
,

因此存在不愿缴付的抵抗心理
。

当然
,

分期筹资额逐年上升的问题
,

不仅仅是一开始就实行
“
赋课方式

” 的国家存在
,

这个

间题实际涉及到养老金财政的全局和未来
,

因此必须要有一种比较妥善的平稳上升的办法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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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解决
。

为此
,

国际劳工组织的养老金专家们曾提出
“

阶段性提高筹资
”

的财政方式仃石O “
关于

养老金财政的设计和技术援助报告书
”
)

,

它的核心内容是计划性提高分期筹资
,

即在养老金制

度尚未成熟时
,

就征搜一定水准的分期筹资
,

并接着阶段性地提高分期筹资率
,

以便将来制度

成熟时也能软着陆
,

也就是使养老金财政能一直平稳地到达成熟阶段时的负担率
。

在最初期间

为准备未来的给付支出而提高的分期筹资收入
,

可以成为积累金
,

在运用其利息收入的同时
,

主要是起缓和和避免将来分期筹资急剧上升的作用
。

(二 )转换机制的指导思想比较

正如前述
,

养老金财政方式发展的一般规律
,

是先从
“

积存方式
”
开始

,

然后向
“

斌课方式
”

转换
,

但是要实现这种机制的转换
,

首先要改换养老金的考虑方法和指导思想
。

就以德国养老

金财政方式的转换为例
,

截然不同的两种指导思想的转变是财政机制转换的关键
。

世界上最具历史的德国养老金制度
,

从其诞生起在财政上也一直采用
“

积存方式
” ,

那时人

们的考虑方法和
“ 积存方式

”
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

,

即在职时积累的款项
,

待年老时以养老金的

形式回到 自己手中
,

所以比较容易接受和理解
。

这种
“

积存方式
”

也被坚持采用了半个多世纪之

久
,

人们已经习惯于这种储蓄型的积累方式
,

因此没有多大阻力
。

但是
,

养老金的给付越来越困

难
,

积累金已完全不能应付
,

国家财政补贴逐年提高
,

已到 了非彻底解决不可之境地
,

途径只有

一个
,

便是向
“

赋课方式
”

转换
。

但是赋课方式的指导思想不是各人为了 自己老后的储蓄
,

而是

不同世代间的扶养
,

这个弯子转得很大
,

所以阻力不小
。

为了避免因指导思想转换所引发的 不

满
,

1 9 5 7年开始的德国养老金财政方式转换
,

采用 了一种渐进的政策
,

开始以 10 年为一单位
,

并使分期筹资均衡化
,

每 10 年终了时还保留相当一年给付额的积累金
,

因此德国最初实行的 只

能算
“
准赋课方式

” ,

待人们逐渐适应后也就是经过十年的适应期
,

才于 1 9 6 7年放弃了以前的均

衡化筹资和保留一年积累金的规定
,

实现了财政机制完全 向
“

赋课方式
”
的倾斜

。

现在
,

德国 国

民称这种财政方式是世代间的共同纽带
,

更符合建立养老金的初衷
,

由于每一位在职劳动者
,

在自己老后也同样可得到应有的享受待遇
,

因此它可以说是一种向现代老龄者提供养老金而

筹资的
“

社会契约
” ,

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
,

有利于社会的延续与稳定
。

德国政

府也公开声称
,

支给老龄者的养老金
,

不是国家而是正在从事生产的在职劳动者提供的
,

是他

们把生产成果分给 了老龄者
,

因此新的养老金财政方式
,

实际是年青在职一代扶养老龄一代的

世代间真正纽带
。

由于人们的考虑方法与新的财政方式的指导思想逐渐吻合
,

从而给财政机制

的顺利转换铺平了道路
。

虽然这种财政方式的转换是财政压力造成的
,

但就其指导思想的比较

而言
,

人们有理由更推崇
“

赋课方式
” ,

这也是这种财政方式得以普及和维持的重要原因之一
。

份

责任编辑
:

张志敏


